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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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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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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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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用圆柱形复合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再生纸为部分原料的食品包装用圆柱形复合罐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识、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在非食品接触层全部或部分使用再生纸的圆柱形复合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38.2 塑料制品 薄膜和薄片 气体透过性试验方法 第2部分：等压法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480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4806.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GB 4806.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

GB 4806.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黏合剂

GB 5009.1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预处理方法通则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96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T 10440-2008 圆柱形复合罐

GB/T 19789 包装材料 塑料薄膜和薄片氧气透过性试验 库仑计检测法

GB/T 26253 塑料薄膜和薄片水蒸气透过率的测定 红外检测器法

GB 3160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圆柱形复合罐 Round composite cans

以纸、塑料、铝等组成的复合材料制成罐身，且一端已有端盖密封的圆柱形包装容器。

3.2

铝塑纸复合功能阻隔层 Aluminum-plastic-paper composite functional barrier layer

指圆柱形复合罐中由铝塑纸复合材料组成的屏障，其中铝箔层厚度不小于6 μm，该屏障应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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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其外侧（非食品接触侧）所有物质向食品内容物的迁移，即相关物质的迁移量不应超过0.01
mg/kg，且不应超过相应检测方法的定量限。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及纳米物质不适用于上述原

则。

4 结构

复合罐的结构应符合 GB/T 10440-2008标准 3.1。
罐身结构剖面示意图，见图 1。

注：铝塑纸复合功能阻隔层为直接接触食品层。

图 1 复合罐罐身结构剖面示意图

5 要求

5.1 原材料

5.1.1 直接接触食品层不应使用再生原材料。塑料树脂应符合 GB 4806.7及相关公告的规定，纸基材

料应符合 GB 4806.8及相关公告的规定，金属材质应符合 GB 4806.9，涂层材质应符合 GB 4806.10及相

关公告的规定，复合材料应符合 GB 4806.13及相关公告的规定；黏合剂应符合 GB 4806.15及相关公告

的规定。使用添加剂应符合 GB 9685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5.1.2 非直接接触食品层纸基材料：铝塑纸复合功能阻隔层之外的非直接接触食品的纸基材料层，可

使用再生纸作为原材料，应对使用再生纸的食品包装用圆柱形复合罐进行安全性评估。

5.1.3 铝塑纸复合功能阻隔层：使用塑料树脂应符合 GB 4806.7及相关公告的规定；纸基材料应符合

GB 4806.8及相关公告的规定；铝箔应符合 GB 4806.9，其厚度应不小于 6 μm；复合材料应符合 GB
4806.13，黏合剂应符合 GB 4806.15；使用添加剂应符合 GB 9685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5.2 外观

5.2.1 罐身外表面不允许有明显的凹陷、褶皱及刮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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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端盖的封口部位应光滑严实，金属端盖不允许有锈斑和伤痕。

5.2.3 内壁无明显皱折、无杂物，折边热封合无虚脱现象。

5.2.4 图文印刷清晰完整，不允许存在明显的条杠，网纹清晰均匀，成品整洁，无残缺和明显变形。

5.3 尺寸极限偏差

复合罐尺寸极限偏差见表1。

表1 尺寸极限偏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名称
要求

D≤80 80＜D≤150 D＞150
罐内径 D ±0.3 ±0.4 ±0.5
罐外高 H ±1.0

5.4 物理机械性能

复合罐物理机械性能见表 2。

表 2 物理机械性能要求

项目名称
要 求

D≤80 mm 80 mm＜D≤150 mm D＞150 mm
端盖脱离力/N ≥320 ≥350 ≥400
轴向压溃力/N ≥750 ≥900 ≥1100
快速泄漏试验 30 kPa无泄漏 20 kPa无泄漏 10 kPa 无泄漏

跌落试验 不破裂

注：端盖脱离力试验仅适用于有金属端盖的复合罐。

5.5 卫生安全指标

5.5.1 食品安全指标

应符合相应材质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相关公告的要求。

5.5.2 铝塑纸复合功能阻隔层的有效性

5.5.2.1 使用再生纸的层与食品之间应设置铝塑纸复合功能阻隔层，阻隔层应能阻止其外侧所有物质的

迁移，其迁移量不应超过0.01 mg/kg。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及纳米物质不适用于上述原则。

5.5.2.2 阻隔层有效性的验证

a) 应选择有代表性的替代污染物或回收纸中特有的目标污染物，后者至少应涵盖不同极性、不同挥发

性和不同分子量的化学物质。

b) 将污染物按照实际加工工艺添加到阻隔层的外侧层，在特定迁移条件下，检测这些物质的迁移量，

验证其阻隔效果。

c) 验证试验选用的污染物的特定迁移量不应超过 0.01 mg/kg，且不应超过相应方法的定量限。

5.5.2.3 阻隔层应进行氧气透过率、水蒸气透过率测试，氧气透过率不应高于0.1cm3/（m2•24h•0.1MPa），
水蒸气透过率不应高于0.1g/（m2•day），验证阻隔层对水、氧小分子的阻隔效果。

5.5.2.4 正常生产后，如原材料、结构、工艺等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须重新进行阻隔层的

验证。阻隔层的验证应在产品研发阶段完成并确认定型。应保证阻隔层在预期使用条件和使用期限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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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6 试验方法

6.1 样品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在6.2~6.7检测项目中，样品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条件应按照GB/T 10440-2008第5.1条的规

定执行；其他检验项目则按相应标准进行，若有特殊规定，应遵循其规定。

6.2 外观

按照GB/T 10440-2008的5.2进行测试。

6.3 尺寸及偏差

按照GB/T 10440-2008的5.3进行测试。

6.4 端盖脱离力

按照 GB/T 10440-2008的 5.4进行测试。

6.5 轴向压溃力

按照GB/T 10440-2008的5.5进行测试。

6.6 快速泄漏试验（空气压力法）

按照GB/T 10440-2008的5.6进行测试。

6.7 跌落试验

按照GB/T 10440-2008的5.7进行测试。

6.8 食品安全指标检测方法

6.8.1 迁移试验应按照GB 31604.1和GB 5009.156的规定执行。当产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有特殊规

定时，按照产品标准的规定执行。

6.8.2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相关项目的测定应采用国家标准检验方法，在尚无相应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

情况下，可以采用经充分技术验证的其他检验方法。

6.9 铝塑纸复合功能阻隔层有效性验证方法

6.9.1 样品的制备、污染物质的选择等，可参照EDQM 2021《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技术指南》。迁移量

的检测方法应按照国家标准检验方法，在尚无相应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情况下，可采用经充分技术验证

的其他检验方法。

6.9.2 氧气透过率测试方法按照GB/T 19789或GB/T 1038.2，试验条件为23℃，0%RH；水蒸气透过率测

试方法GB/T 26253，试验条件为（38±0.5）℃，（90±2）%RH。

7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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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检验分类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企业应根据产品实际情况对产品外观、尺寸极限偏差进行出厂检验。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为除5.5.2之外所有检验项目）；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产生产的试制定型；

b) 正式生产后，改变生产工艺或使用新原料生产而有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d) 停产六个月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3.2 抽样

产品抽样按照GB/T 10440-2008的6.2进行。

7.3.3 判定规则

产品判定规则GB/T 10440-2008的6.3进行。

8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签、标志

产品标签、标志应符合GB 4806.1、GB 4806.13、GB/T 10440-2008标准相关规定。

8.2 包装、运输和贮存

产品的包装、运输和贮存应符合 GB/T 1044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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